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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禄口禽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苏权、顾舒舒、宋晓莉、匡伟、吕宗德、刘永、李凤玲、李双福、刘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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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鸡场病死鸡无害化处理操作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规模鸡场病死鸡暂存地选址要求及病死鸡收集、运输、消毒和无害化处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存栏10000羽以上的鸡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病死鸡收集 

收集要求 4.1 

4.1.1 应常备密闭、防水、防渗、防破损、耐腐蚀的裹尸袋用于收集病死鸡。 

4.1.2 每日应开展 1 次以上的巡视工作，逐笼检查，挑出病死鸡，并装入裹尸袋中。 

4.1.3 裹尸袋内收集的病死鸡不应超过裹尸袋的最大体积。 

4.1.4 收集全过程应保证裹尸袋的密封不破损。 

消毒 4.2 

4.2.1 病死鸡装入专用裹尸袋前应在其表面均匀喷洒配制好的消毒药。 

4.2.2 病死鸡装入裹尸袋后应在裹尸袋表面均匀喷洒配制好的消毒药。 

4.2.3 待消毒液与待消毒部分充分反应 30 min 后，可放入运输工具。 

5 病死鸡运输 

运输工具 5.1 

应使用专用运输车和手推车用于病死鸡的运输。 

运输工具特性 5.2 

手推车应具备半密闭、防水、防渗、耐腐蚀等特点；专用运输车应具备密闭、防水、防渗、耐腐蚀

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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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路线 5.3 

应规划专门用于停放专用运输车和手推车的区域；应规划专门用于运输病死鸡的路线，运输路线不

宜与生产路线交叉或重叠。 

场内运输 5.4 

5.4.1 病死鸡的场内运输可用手推车或运输车进行。 

5.4.2 对于病死鸡从鸡舍至暂存地的运输，可用手推车分批次运输或用运输车集中运输。 

5.4.3 对于病死鸡从暂存地到场内无害化处理收集处的运输应由专人负责，经运输车集中运输。 

场外运输 5.5 

5.5.1 病死鸡的场外运输应由专人负责。 

5.5.2 病死鸡的场外运输应用专用运输车进行。 

消毒 5.6 

5.6.1 病死鸡专用运输车在装前和卸后均应在独立的固定地点进行消毒。 

5.6.2 车辆消毒顺序应按照：驾驶室清理→车辆初次清洗→泡沫浸润→车辆二次清洗→沥水干燥等步

骤进行操作。 

5.6.3 车厢消毒时，应按照先内后外、先上后下、从前到后的顺序对全车进行消毒剂喷洒、擦拭消毒，

按照消毒剂使用说明书静置作用直至达到有效时长。 

5.6.4 在车厢清洗完毕后，将运输车驶入消毒池内，使车轮能够在消毒池内行驶一周，并使车轮下方

完全浸泡在消毒池内，按照消毒剂使用说明书静置作用直至达到有效时长。 

6 病死鸡暂存 

暂存地 6.1 

6.1.1 病死鸡暂存地应与养殖规模相匹配。 

6.1.2 应远离生产区并处于下风口。 

6.1.3 应采取地面硬化、防渗漏、防径流和雨污分流等措施；应满足防水、防渗、防鼠、防盗，易于

清洗和消毒等要求。 

6.1.4 暂存地应派专人管理，并设置醒目的警示牌。 

设施设备 6.2 

6.2.1 应使用冷藏设备用于病死鸡的暂存。 

6.2.2 养殖规模 5 万羽以下可使用冰柜用于病死鸡暂存；养殖规模 5 万羽以上宜使用冷库用于病死鸡

暂存。 

6.2.3 应使用消毒设备和消毒药。 

存储条件 6.3 

6.3.1 存储温度应为-15 ℃～-20 ℃之间。 

6.3.2 应分批次、分层放置。 

6.3.3 存储不应超过冰柜和冷库的最大存储体积。 

6.3.4 暂存时间最长不宜超过 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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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6.4 

6.4.1 一般消毒 

6.4.1.1 冰柜和冷库在存放病死鸡前后均要做好消毒工作。 

6.4.1.2 应按说明书配制消毒药，规范消毒。 

6.4.2 集中消毒 

6.4.2.1 病死鸡集中无害化处理后应对存储设备集中消毒。 

6.4.2.2 消毒前，应先将病死鸡的羽毛、泥土和其他杂物清理干净。 

6.4.2.3 清理干净后，应使用配制好的消毒液均匀喷洒于设备表面。 

6.4.2.4 待消毒液与待消毒部分充分反应 30 min 后，用清水清洗并烘干。 

6.4.2.5 存储设施存在污垢，应先用氢氧化钠溶液、双氧水等消毒液处理 5 min 后清水洗净，再将配

制好的消毒液喷于该处，待反应 30 min 后用清水冲洗并晾干。 

7 病死鸡无害化处理 

总体要求 7.1 

7.1.1 以集中处理为主，自行处理为辅。 

7.1.2 应遵循就近、及时、安全、高效、环保、节能原则。 

7.1.3 无害化处理方法参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进行。 

7.1.4 对于符合要求且有条件的规模鸡场可选用深埋法、生物降解法对病死鸡进行无害化处理。 

无害化处理 7.2 

7.2.1 深埋法 

7.2.1.1 对于 5 只以下病死鸡的处理，靠近树林、边远且交通不便的养殖场可采用深埋法进行无害化

处理。 

7.2.1.2 采用深埋法时应做好坑顶部的防水、防渗工作。 

7.2.1.3 应选择距离养殖场 100 m 以上的地方进行深埋。 

7.2.2 生物降解法 

7.2.2.1 发酵阶段应保证物料温度为 70 ℃，持续时间 6 h～8 h。 

7.2.2.2 灭菌阶段应保证物料温度为 110 ℃，持续时间 16 h～20 h。 

7.2.2.3 采用生物降解法的养殖场应加装废气净化系统；废气净化后标准应满足 GB 16297要求。 

7.2.2.4 对于因重大动物疫病感染致死的病死鸡，应进行高温高压降解处理后，才可进行生物分解发

酵。 

7.2.2.5 处理后产物大肠菌群数每 kg 应小于 10
5
个且不应检测出沙门氏菌。 

人员要求 7.3 

7.3.1 应经过专门培训，掌握相应的动物防疫知识。 

7.3.2 操作过程中应穿戴防护服、口罩、护目镜、胶鞋及手套等防护用具。 

7.3.3 工作完毕后，应对一次性防护用品作销毁处理，对循环使用的防护用品作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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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档案及记录 

档案及记录应涵盖病死鸡收集、暂存、无害化处理等各阶段。 8.1 

收集和暂存记录应包括病死鸡数量、死亡原因、运输时间、病死鸡对应的鸡舍栋号、经办人、负8.2 

责人等，并附上处理过程的照片。 

无害化处理记录应包括病死鸡数量、处理方式、处理时间、经办人、负责人等，并附上处理过程8.3 

的照片。 

消毒记录应包括消毒时间、消毒流程、所使用的消毒药及消毒人员等，并附上消毒过程的照片。 8.4 

档案记录应包括原始纸质记录和电子档案记录。 8.5 

档案记录应保存 36 个月以上。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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